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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07 年 9 月，香港政府於學前教育推行學券制新政策後，參加學券計劃的非牟利幼稚

園須把部分教師發展津貼用作教師進修及校本專業發展培訓計劃。大部分幼師於學券制推行

後除進修在職訓練課程外，更要兼顧三個校本培訓課程，有些則需兼顧五個課程之多，雖然

教育局建議幼稚園不應參與或舉辦多於三項的校本培訓，而現行教育局數據顯示，平均每所

幼稚園大約進行兩個校本培訓，但一些由大專或教育局等提供的課程或研究計劃，校方均不

將這些培訓資料記錄於「周年學校發展計劃」內，以致教育局未能清楚知悉幼師真正兼顧校

本培訓課程的數量 。 
 

政府自推行學券計劃後，對在職幼師及校長提供進修資助，並在教師資歷要求上訂出五

年的政策目標，於 2011/12 學年完結前，幼稚園教師須取得幼稚園教育証書，另幼稚園校長

須取得幼兒教育學士學位，以及學校須利用資助進行教師專業發展 ，而幼師所參予的專業發

展培訓課程數量多達三個或以上，可見幼教同工除面對在職進修外，也需同時應付多個校內

的教師專業培訓。 
 

每所學校的每一教師均有不同的資歷，全部幼師已具備合格幼稚園教師資歷或部分教師

已取得幼稚園教育証書或達到更高的學歷，但在職後的教育培訓同樣重要，這可使教師各方

面的發展得以漸趨成熟，而校本培訓於教師持續教育中佔了重要地位，所謂校本培訓即在教

育行政部門的規劃與指導下，以教師任職學校為基本培訓單位，以提升專業水平，因此為了

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目的，部分教師既要面對進修及參與校本專業培訓的情況在所難免，雖

然培訓政策「由上而下」達致學校，但當大部分校長執行此政策時，卻沒有透過與教師的集

體討論或互動溝通過程中發展出多元化的專業成長進修活動，從而了解教師及校內需要提供

合適的專業成長活動，他們只從其領導位置認為教師是不足的，需透過多個培訓提高教師質

素及教學專業水平。教師乃是學校及專業發展的核心人物，學校必以他們的看法為起點，藉

此激發教師參予專業成長活動的意願。由此可見，大部分校長未能透過教師發展改變生態環

境，除沒有賦權予教師參予計劃專業培訓的內容外，同樣以「由上而下」的手段推行教師專

業發展，使教師感到被迫進修，把培訓當作負擔，只應付了事，使教師的專業知識與技能發

展成效不佳。另外，各專業團體相繼推出多元性質的培訓工作坊，但內容缺乏監管及沒有質

素保証。部分內容則由學者主持，惟他們對幼教缺乏專門知識或經驗，這種「由外而內」的

方式，未能充分達致培訓內容的目的。 
 

筆者認為教師專業發展應摒棄官僚主義及杜絕「由上而下」、「由外而內」的操控作風，

最重要是了解教師的處境，在學券制推行下，幼師雖未能摒棄專業培訓的政策，但卻可以避

免培訓強調「由上而下」及「由外而內」的方式，校長應發揮其領導角色，使培訓不是強加

於教師，而是建立合作文化，鼓勵校內人員開放表達需要及互相信任，對教師的需求彼此作

出支援，安排富幼教經驗的專家帶領教師學習，以及建立以「學校為本位」的專業發展，使

教師忙於應付進修，也可樂於投入參予有質素的校本培訓。 


